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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通知 

  
(国食药监办〔2008〕4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下简称《禁毒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为切实做好《禁

毒法》的贯彻实施工作，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禁毒法》的重要意义 

  《禁毒法》是适应当前禁毒斗争实际需要，在全面总结禁毒工作经验、合理吸收已有法律法规规

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经过反复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的第一部全面综合规范禁毒工作的重要法

律。《禁毒法》的实施对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

要的作用。做好《禁毒法》的贯彻实施工作，对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禁毒斗争，巩固和深化禁毒

人民战争成果，全面推进我国禁毒事业，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禁毒法》的重要意义，把学习贯彻

《禁毒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二、大力抓好《禁毒法》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 

  做好《禁毒法》学习、宣传、培训工作，是贯彻实施《禁毒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各级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要结合“五五”普法工作的开展，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安排部署，制定学习培训计

划，广泛深入地组织开展《禁毒法》的学习宣传活动，确保各项学习、宣传、贯彻任务落到实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要积极组织本机关以及本行政区

域内的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举办和参加《禁毒法》学习培训活动，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统

一思想认识，准确领会《禁毒法》的立法原则和精神实质，进一步提高广大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业务素质。要结合本地情况，充分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采取发放宣传材料、召

开座谈会、知识竞赛等形式，组织开展面向社会、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的宣传活动，迅速在全社会掀

起宣传、学习《禁毒法》的热潮，使《禁毒法》及相关法规深入人心，为《禁毒法》的顺利实施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宣传贯彻《禁毒法》与加强特殊药品监管工作相结合 

  加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监管是药品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禁毒工作职责的具体体现，更是满足人民群众特殊药品用药需求和禁绝毒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将宣传贯彻《禁毒法》与加强特殊药

品监管工作相结合，不断推动特殊药品监管工作再上新台阶。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一）宣传贯彻《禁毒法》要与进一步深入宣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和《易制毒化

学品管理条例》相结合。要通过宣传贯彻活动，促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知识，使《禁毒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和《易制毒

化学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深入人心，营造学法、知法、自觉守法的良好环境。 

  （二）宣传贯彻《禁毒法》要与提高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管水平相结

合。组织开展《禁毒法》的学习培训，要结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监管工作的实际需

要，使培训工作更好地为监管工作服务，进一步提高广大工作人员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的监管水平和能力。 

  （三）宣传贯彻《禁毒法》要与进一步加强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管

相结合。要以贯彻实施《禁毒法》为契机，进一步完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

监管法规，健全监管法规体系，切实落实监管责任，强化监管措施，加大对特殊药品的日常监管力

度，维护良好的特殊药品生产经营秩序，防止其流入非法渠道。 

  贯彻实施好《禁毒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做好《禁毒法》的

贯彻实施工作，切实履行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管职责。国家局将适时举办

《禁毒法》培训班，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局报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八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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